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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发展规划（2006年9月11日）1 编制说明 1.1 编制目的

1.1.1 满足民政工作和民政事业发展对标准的需求，增强标准

化工作对民政工作和民政事业发展的技术支撑能力。 1.1.2 提

高社会福利服务、康复服务、殡仪服务、社区服务等民政服

务的质量和管理水平，实现其专业化和规范化。 1.1.3 适应加

入WTO后形势要求，提高康复辅具、殡葬、减灾救灾等民政

特殊行业产品质量，增强国际竞争力。 1.1.4 建立结构合理、

层次分明、科学协调、重点突出的民政标准体系。 1.1.5 为制

定民政标准年度计划、中长期规划和加强民政标准化管理工

作提供依据。 1.2 编制依据 1.2.1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民政部

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国办发

〔1998〕60号）； 1.2.2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02）； 1.2.3 《标准体系表编制原则和要求》（GB/T

13016-91）； 1.2.4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采用国际标准管理办法》

、《国家标准管理办法》和《行业标准管理办法》等国家标

准化法律法规； 1.2.5 《民政部标准化工作管理暂行办法》；

1.2.6 《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

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社会

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基金会管理条例》、《灾情统计、核定、报告暂行办

法》、《救灾捐赠管理暂行办法》、《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



障条例》、《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农村敬老院管理

暂行办法》、《地名管理条例》、《殡葬管理条例》和《城

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部

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1.3 编制原则 1.3.1 系统配套：基本涵

盖民政领域各个专业、门类的基础、安全、卫生、产品、服

务、建设等标准。 1.3.2 协调一致：各专业、门类标准体系结

构合理、层次分明，标准间互相协调、互为补充。 1.3.3 科学

合理：既体现当前民政工作实际，又体现未来民政事业发展

对标准的实际需求，标准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强。 1.3.4 重点

突出：以减灾救灾、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社区服务、地名

公共服务、婚介婚庆服务、康复辅具、殡葬等民政社会管理

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标准为重点，以强制性标准和公益性、基

础性、通用方法类标准为核心，通过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

制修订和宣贯实施标准，提高我国民政标准化工作水平，增

强标准化工作对民政工作和民政事业发展的技术支撑能力。

1.4 编制范围 《规划》涉及民政各个业务领域，包括“民间组

织”、“优抚安置”、“减灾救灾”、“社会救助”、“社

会福利”、“社区建设”、“村务民主”、“婚姻”、“地

名”、“殡葬”、“收养”、 “康复辅具”、“福利彩票”

、“民政信息化”、“民政工程项目建设”共15个专业，并

留有发展空间。其中，将“社会救助”专业划分为“城市临

时性社会救助”、“城乡医疗救助”、“城市低保”和“农

村五保”共4个门类；将“婚姻”专业划分为“婚姻登记”、

“婚姻介绍”和“婚姻庆典”共3个门类。2 我国民政标准化

工作的成绩和问题 2.1 我国民政标准化工作取得的成绩 从20

世纪80年代初至今，我国民政标准化工作取得了显著进步。



一是制定和修定了一批标准。截至2005年底，民政部已完成

制修订国家标准87项、行业标准12项，同时还有56项正在制

订、修订或修改的国家标准。这些标准主要集中在康复辅具

、殡葬、地名、减灾救灾、社会福利、民政信息化等专业领

域。同时，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要求制定了《民政领

域国家服务标准计划项目2005－2008年发展计划》，其中《

灾害管理术语》、《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规范》、《婚姻

介绍机构服务规范》、《养老机构服务质量规范》等41项服

务标准计划项目已纳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组织编制的、

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民政部、商务部等17个国务院有关

部门联合颁发的《全国服务标准2005年-2008年发展规划》。

二是加强了民政标准化基础研究力度。近年来，在财政部、

科技部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的大力支持下，民政部组织

了“民政领域标准体系建设项目研究”、“中国残疾人标准

发展战略研究和体系的建立”、“残疾人辅助器具名词术语

标准”、“殡葬行业标准体系的建立”等国家级重大科研课

题研究，有力促进了民政标准化工作发展。三是加强了标准

化专业技术机构建设。在1989年和1997年分别建立了“全国

残疾人康复和专用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及“全国地名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2005年成立了民政部标准化工作领导小

组；目前正在筹备建立全国减灾救灾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社

会福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城市临时性社会救助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殡葬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婚庆婚介专业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四是加强了标准化工作的规范化管理。2003年

初，民政部发布了《民政部标准化工作管理暂行办法》，对

民政标准制定范围、管理机构、标准计划、编制、审批、发



布程序等内容进行了明确规定，使民政标准化工作步入了制

度化、规范化轨道。 2.2 我国民政标准化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国民政标准化工作取得了较大成绩，对我国民政工作

和民政事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技术支撑作用，但是与民政工

作和民政事业发展的需求相比，还存在许多不相适应的地方

，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例如：标准化意识不强；没有建立

起完整的民政标准体系；现行标准的类型和数量，不能满足

民政事业发展需要；标准年龄较长，制修订和复审不及时；

没有建立起认证、认可、检测、合格评定等相结合的标准宣

贯实施体系，标准实施效果不佳；标准适应性和可操作性不

强；标准化研究机构不健全；标准化工作的财政投入不足；

标准化专业人才紧缺等。3 我国民政标准化工作发展思路 3.1 

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

科学发展观为统揽，本着“以民为本、为民解困”的民政工

作理念，着眼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新农村建设对民政事业

发展的实际需要，充分利用民政系统和其他社会科研力量，

全面加强民政标准化基础研究，建立健全民政领域标准体系

，科学编制民政标准发展规划，加快制订一系列民政急需、

社会适用的标准，为规范民政管理服务行为，提高民政依法

行政水平，加强民政系统行风建设，提供标准依据和技术支

撑。 3.2 主要目标 3.2.1 体系目标：经过5年努力，建立和健全

重点突出、科学合理，强制性标准与推荐性标准定位准确，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相互协调，基础标准、方法标准、设施

标准、产品标准、服务标准、管理标准、工作标准、安全标

准、卫生标准、环保标准、建设标准相配套，与国际相关标

准体系基本接轨，能支撑民政事业发展的标准体系。 3.2.2 标



准制修订目标：到2010年，完成260项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立

项，其中，2006年完成立项42项，2007年完成立项77项，2008

年完成立项67项，2009年完成立项33项，2010年完成立项41项

。 3.2.3 国际标准化活动目标：凡是国际上有相关标准的，要

求进行等同、等效或非等效采用；积极参与国际有关标准的

制定工作；力争承担相关国际标准化组织的秘书处工作。

3.2.4 标准实施目标：到2010年底，在老年人福利机构、残疾

人福利机构、孤残儿童福利机构、临时性社会救助机构、未

成年人救助机构、社区服务机构、殡仪服务机构等机构初步

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建立和完善减灾产品、康复辅具、殡葬

设备和用品等民政特殊产品的质检体系，推行质量认证认可

和合格评定制度。 3.2.5 标准化工作运行机制目标：建立有关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修改《民政标准化工作管理暂行办法》

，完善民政标准制修订程序，加强标准化工作信息化建设，

建立健全适合民政事业发展的标准化工作运行机制。 3.3 重点

领域 3.3.1 民间组织（包括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

会）：主要开展民间组织分类与术语、民间组织信息披露、

民间组织评估等方面标准的研究制定。 3.3.2 优抚安置：主要

开展优抚医院、光荣院、军休所、军供站、烈士纪念建筑物

等方面标准的研究制定。 3.3.3 减灾救灾：主要开展灾情调查

与统计、灾害评估、灾害应急技术、灾民救助、灾区恢复重

建、救灾物资生产、减灾物资仓储、救灾捐赠物资管理等方

面标准的研究制定。 3.3.4 社会救助：主要开展城乡最低生活

保障、农村五保供养、城市临时性社会救助、未成年人社会

救助等方面标准的研究制定。重点研究制定城市低保服务流

程、城市低保统计方法、城市低保对象档案管理、五保供养



服务机构、成年人临时性社会救助管理机构服务、流浪未成

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服务、救助管理机构安全卫生要求、街头

救助服务等标准。 3.3.5 社会福利：主要开展老年人社会福利

机构、残疾人社会福利机构、孤残儿童社会福利机构的服务

产品、服务流程、服务场所设备设施、服务安全卫生环保要

求、服务对象权益保护等方面标准的研究制定； 3.3.6 福利彩

票：主要开展福利彩票品种、玩法、福利彩票印刷技术、防

伪技术、电脑福利彩票管理规范、彩票开奖流程、彩票销售

网点设置和设备设施要求等方面标准的研究制定。 3.3.7 基层

民主建设：主要开展社区建设、社区服务、村民委员会选举

、村务民主公开等方面标准的研究制定。 3.3.8 婚姻登记管理

和婚姻服务：主要开展婚姻登记基本术语、婚姻登记档案管

理、婚姻登记证件、婚姻登记服务规范、婚介机构准入、婚

介服务流程、婚介服务机构设施设备配备要求、婚庆行业术

语与标志、婚庆服务机构准入、婚庆产品分类、保护消费者

权益等方面标准的研究制定。 3.3.9 康复辅具：主要开展生活

自理类、技能训练类、康复治疗和训练类、休闲娱乐类辅助

器具以及假肢矫形器、康复服务等方面标准的研究制定。

3.3.10 殡葬：主要开展殡葬设施、殡葬设备、殡葬用品、殡仪

服务等方面标准的研究制定。 3.3.11 收养服务：主要开展收

养服务基本术语、收养服务机构资质、收养当事人资格条件

、收养关系成立条件、收养后续服务等方面标准的研究制定

。 3.3.12 地名：主要开展地名译写、地名文化遗产鉴定、地

名标牌、地名标志、地名数据库建设、地名信息服务、地名

信息管理等方面标准的研究制定。 3.3.13 民政信息化：主要

开展民政领域的基础数据、业务流程、民政战略信息系统、



应用支撑、网络基础设施、信息安全、信息服务等方面标准

的研究制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